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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

谷歌大中華區法務長William Farris拜會

建議調取證據資料流程再簡化及統一作法

深入了解網際網路產業特性修正相關法規

展步調之落差，提及谷歌公司所涉及

其APP交易不符合我國公平交易法規
定，而遭臺北巿政府開罰之事件，乃

由於臺灣法規未能慮及網際網路產業

特性，且法規更新腳步無法跟上該產

業進展的速度，因而影響民眾享受服

務的權益，故特別建議臺灣有必要深

入了解相關產業內容及性質，並修正

相關法規。

　另關於谷歌街景服務涉及隱私及侵

權等問題，因各國不同的文化背景

而有規範密度不同的資料保護法案

（Data Protection Act,簡稱DPA），
在歐美國家較重視隱私，並有隱私

委員會（Private Commission）的設
立，所引發的相關法律題較為複雜；

臺灣街道原本即設置有許多監視器，

較無相關隱私侵害的問題發生，亦未

曾接獲臺灣相關投訴案件，該服務尚

且多次接獲警方請求而提供資料協助

辦案。

　至於Youtube上傳影片發生爭議時
之下架問題，倘若明顯涉及暴力及色

情等，公司會主動下架，但若在判斷

上會有爭議時，因涉及言論自由的保

護，此時會希望由法院判決來決定是

否將影片下架。

　陳司長及Farris法務長相談甚歡，
雙方近1個小時之意見交流後，在互
贈禮品及拍照留念中結束本次拜會行

程，Farris法務長也承諾將會持續與
臺灣執法機關溝通交流並提供相關協

助，希望很快能再度來臺訪問。

臺學習中文，已在中國大陸北京擔任

現職將近6年，處理谷歌公司在臺、
陸、港、澳等地相關法律問題。

　Farris法務長表示法務部及警政署
為調取與谷歌公司相關之證據資料，

業已建立窗口，惟各下級機關作法不

一，因資料保存期限僅30天，為免延
誤案件偵辦之進度，臺灣方面宜再向

各執法單位進行宣導相關程序，也可

以再討論如何簡化流程。

　而有感於網際網路產業與法規範進

　【本刊訊】谷歌（Google）公司大
中華區法務長William Farris由國際通
商法律事務所律師余若凡（前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陪同，於

3日上午至法務部拜會，由該部國際
及兩岸法律司司長陳文琪親自接見，

主任檢察官楊婉莉、檢察官黃正雄及

檢察司檢察官廖先志陪同。

　首先由陳司長表示歡迎之意，而

Farris法務長則親切地以一口流利的
中文自我介紹其為宜蘭女婿，兩度來


